
关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申购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３

年期）的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依据相关公告文件依法参与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３

年

期）的申购。此次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分销商成员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数量如下：

获配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张）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26

日

关于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进行基金投资，经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起，

对通过广发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给予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广发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有效申购本公司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全部

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０６０１３

）

三、优惠活动时间

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起开始， 具体结束时间以广发证券或本公司相关公告确

定，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以广发证券或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四、具体优惠措施

１

、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或等于

０．６％

的，按

原费率的

４

折，最低优惠至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基金的前端收费方式，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

基金手续费费率。

３

、优惠活动详情请参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或宣传资料。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１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基金网上交易申购业务也按照与日常申购相

同的方式处理（例如同时限制或暂停申购），基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将不承担违约责任，请投

资者详阅相关公告的规定。

２

、本基金优惠前的申购费率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及相关公告。

３

、广发证券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本公司对于本公告享有最终解释权。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９５５７５

）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

长途通话费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

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保本基金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

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部分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经与相关销售机构协商一致，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起，本公司旗下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２０６０１３

）参与下列销售机构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

一、各销售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销售机构 优惠渠道 优惠项目 优惠内容 说明

建设银行

电子渠道 申购

７

折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申购费率按实际折扣优惠（即

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

费率折

扣），但优惠后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

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费率标准执

行。

所有渠道 定期定额申购

８

折

工商银行 电子银行 申购

８

折

农业银行 网上银行 申购

８

折

邮储银行

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

申购

４

折

所有渠道 定期定额申购

８

折

交通银行

所有渠道 定期定额申购

８

折

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

申购

８

折

杭州银行

网上银行 申购

６

折

所有渠道 定期定额申购

８

折

兴业银行

电子渠道 申购

＠

定期定额申购 优惠至

０．６％

柜面 定期定额申购

８

折

中信银行

网上银行 申购

７

折

移动银行 申购

７

折

二、重要提示

１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及优惠渠道等事项以相关销售机构规定为准，解释权归相关销售

机构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期限，敬请投资者留意以上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基金优惠前的相关费率详见本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最新业务公告并以此为

准。

３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基金网上交易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

亦可按照与日常申购相同的方式处理（例如同时限制或暂停申购），基金管理人与销售机构

将不承担违约责任，请投资者详阅相关公告的规定。

４

、投资者参与上述销售机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最低扣款金额、每期扣款金额以及相

关业务规则等以各销售机构及本公司相关业务公告规定为准， 且办理该项业务时仍可正常

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请投资者仔细查阅并遵照执行。

５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上述销售机构网站或客户服务电话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

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

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

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０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６１

，

５５９

，

７５１．９０ ２０６

，

９１７

，

３２２．４７ ２６．４１

营业利润

４０

，

０００

，

８８５．５１ ２６

，

５２２

，

７４０．８０ ５０．８２

利润总额

４６

，

６７７

，

１３３．２５ ３７

，

２０３

，

０１６．４２ ２５．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８

，

１４１

，

８７８．４２ ３１

，

０８２

，

１０４．５４ ２２．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９ ０．０７ ２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４８％ ７．１２％

增加

０．３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７９３

，

２７７

，

８９２．５３ ７８５

，

２９１

，

５２６．７２ １．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３９

，

５９９

，

６８７．３５ ４９０

，

９１５

，

９４４．８４ ９．９２

股本

４１６

，

０４７

，

１０４．００ ３４６

，

７０５

，

９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３０ １．４２ －８．４５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保持持续增长，与

２０１１

年同期相比，营业总收入增长

２６．４１％

，营业利润增长

５０．８２％

，利润总额增长

２５．４７％

，净利润增长

２２．７１％

。上述指标同

比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主营业务平稳增长，其中母公司仪器产品线收入较去年

同期增长较快； 二是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达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转让其全资

子公司———佛山达健实验设备有限公司实现投资收益；三是报告期科研项目结题少，

公司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长

１．０２％

，股东权益较

２０１１

年

末增长

９．９２％

， 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８．５７％

， 每股净资产较

２０１１

年末下降

８．４５ ％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业绩持续稳健增长，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２．７１％

；二是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完成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股本由

３４

，

６７０．５９２

万股增至

４１

，

６０４．７１０４

万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与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

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1

2012

年

7

月

26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000783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2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证监局核准变更《公司章程》

重要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7

月

25

日，公司收到湖北证监局《关于核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章程

重要条款的批复》（鄂证监机构字

[2012]59

号），同意公司变更章程重要条款事宜。公司将根

据此批复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有关手续。

公司本次变更章程重要条款事宜已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变更后的章程请参见

2012

年

5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长

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2-044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上海生产基地临时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及背景概述

根据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上海生产基地所在的地方政

府区域规划，地方政府倡导包括公司在内的高耗能及污染企业关停生产线。鉴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西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称

"

江西斯米克

"

）的产能利用率不足，尚

有较充足的富余产能可以满足公司的销售业务需求，因此，公司决定关闭上海生产基

地的部分老旧生产线。

由于公司关闭部分生产线，和相关的生产线员工，就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或合同期

满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事宜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部分员工于近日聚集在

公司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的生产及办公场所，集体表达诉求，致使公司人员无法

正常进出该工作场所从事生产、发货及办公等活动。

二、事件处理现状

公司本次进行协商的员工总人数约

180

人，其中约

60

人已经完成协商并结算支付

了经济补偿金，另约

120

人正在协商过程中。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离职经济补偿金

的数额。员工要求按法定标准的数倍给予离职经济补偿金。对于超过法定补偿标准部

份，公司将基于法、理、情的考量，结合公司资金能力的实际情况，公平、公正地协商解

决。在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指导和参与协调下，浦江镇人民

政府、公司和员工代表三方正在进行协商，目前尚未达成一致。

三、预计事件对公司的影响

这次停产短期内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但由于江西斯米克尚有

富余的产能可以满足公司短期内的销售业务需求， 因此可以大幅降低本次上海生产

基地临时停产的影响。

因公司上海生产基地恢复生产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将会对公司生产及销售产

生持续影响。公司将继续披露事件进展。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厦门证券有限公司非现场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经与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厦门证券

"

）协商，决定自

2012

年

7

月

26

日（含当日）

起，增加华安深证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0415

）和华安沪深

3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0417

）参加厦门证券非现场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2012

年

7

月

26

日（含当日）起，投资者通过厦门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场外的上述基金，

其申购费率享有优惠。优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实行

4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

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及本公司相关公告。

2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及流程以厦门证券的规定为准。如上述活动

调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3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厦门证券所有。

四、咨询办法

1.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92

）

5163588

网址：

www.xmzq.cn

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网址：

www.huaan.com.cn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

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173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12-033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集和出席情况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

会议

"

）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在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1801

号公司办公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名，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股份

370,478,583

股，占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51.09%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范

志龙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资参股昆山歌斐鸿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

同意

370,478,583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出资参股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

同意

370,478,583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出让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案》；

同意

370,478,583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370,478,583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370,478,583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二

○

一二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2012-027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2012

年

7

月

25

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如期在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

大都会广场

17

楼公司综合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期半天。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

会，主持人为公司董事谢岳伟先生。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8

人，代表公司股份

253,667,58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9%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二）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以同意票

253,667,580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赵俊峰律师、 周其俊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经验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2-035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以书

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2

年

6

月

25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2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7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参与竞买呼和浩特市

2012018-1

号地块的议案》；

同意荣盛地产呼和浩特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

备拍卖中心组织的呼和浩特市

2012018-1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

呼和浩特市

2012018-1

号地块位于滨河南路以南、 规划路以西， 该地块占地面积

24,

712.467

平方米（折合

37.07

亩）。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20%

。土地用途为商业用

地，商业用地期限

40

年。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参与竞买呼和浩特市

2012018-2

号地块的议案》。

同意荣盛地产呼和浩特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

备拍卖中心组织的呼和浩特市

2012018-2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

呼和浩特市

2012018-2

号地块位于湿地公园北路以北、规划路以西，该地块占地面积

10,

2643.895

平方米（折合

153.97

亩）。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20%

，绿地率

＞35%

。土地用途为住宅

用地，住宅用地期限

70

年。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6

号

-

土地

使用权及股权竞拍事项》的规定，公司已就竞买该宗地块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暂缓披露本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中有关土地使用权竞买的事项。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2-036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购得呼和浩特市

2012018-1

号地块、

2012018-2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以书

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2

年

6

月

25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2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7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呼和浩特市

2012018-1

号地块的议案》、《关于参与竞

买呼和浩特市

2012018-2

号地块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012

年

6

月

1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荣盛地

产呼和浩特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备拍卖中心组织

的呼和浩特市

2012018-1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 以

5,745.62

万元取得该地块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呼和浩特市

2012018-1

号地块位于滨河南路以南、 规划路以西， 该地块占地面积

24,

712.467

平方米（折合

37.07

亩）。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20%

。土地用途为商业用

地，商业用地期限

40

年。

二、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012

年

6

月

1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荣盛地

产呼和浩特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备拍卖中心组织

的呼和浩特市

2012018-2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以

25,096.33

万元取得该地块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呼和浩特市

2012018-2

号地块位于湿地公园北路以北、规划路以西，该地块占地面积

10,

2643.895

平方米（折合

153.97

亩）。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20%

，绿地率

＞35%

。土地用途为住宅

用地，住宅用地期限

70

年。

三、备查文件：

呼和浩特市

2012018-1

号地块竞得通知书；

呼和浩特市

2012018-2

号地块竞得通知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601318

编号：临

2012-038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

福华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

419

会议室召开， 同时在香港中环干诺道中

8

号遮打大厦

11

楼平安

香港资产管理公司会议室设立了分会场，会议应出席董事

19

人，实到董事

14

人，董事王冬胜

先生、郭立民先生、黎哲女士、陈甦先生及斯蒂芬·迈尔先生分别书面委托董事伍成业先生、

范鸣春先生、马明哲先生、夏立平先生及汤云为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有效行使

表决权票数

19

票。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

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第九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任委员：马明哲

委员：张鸿义、汤云为、李嘉士、王冬胜

秘书：顾敏

2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汤云为

委员：张鸿义、陈甦、伍成业、胡家骠、斯蒂芬·迈尔（

Stephen Meldrum

）

秘书：叶素兰

3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鸿义

委员：马明哲、夏立平、李嘉士、任汇川

秘书：孙建一

4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嘉士

委员：夏立平、汤云为、胡家骠、郑小康

秘书：王利平

表决结果：赞成

1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马明哲先生继续出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范鸣春先生和孙建一

先生继续出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人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马明哲先生出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马明哲先生出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

表决结果：赞成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人回避表决）

四、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任汇川先生出任本公司总经理，继续聘任孙建一先生、顾敏先生出任本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继续聘任姚波先生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

表决结果：赞成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人回避表决）

同意继续聘任王利平女士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继续聘任叶素兰女士出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兼审计责任人、合规负责人，继续聘任李源祥先生、曹实凡先生、罗世礼先生、陈克祥先

生、计葵生先生（

Gregory Dean Gibb

）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陈德贤先生出任本公司首席

投资执行官，继续聘任姚军先生出任本公司首席律师兼公司秘书，继续聘任金绍樑先生出任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赞成

1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明确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偿付能力资本有关的特别条

款的议案》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以及《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

案》，其中股东大会已经对董事会进行授权，董事会有权在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范围内，对本

公司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次可转债

"

）索偿权顺序

制定最终方案； 如国家对可转债有新的政策、 有关监管部门有新的要求或市场情况发生变

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董事会有权

对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保监会

"

）

2012

年

5

月

15

日下发的《关于上市保

险公司发行次级可转换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

[2012]45

号）（以下简称

"

《通知》

"

）中第

一条规定，

"

保险公司次级可转换债券（以下简称

"

次级可转债

"

），是指保险公司依照法定程

序发行的、期限在

5

年以上（含

5

年）、破产清偿时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列于保单责任和其他

普通负债之后、且在一定期限内依据约定的条件可以转换成公司股份的债券

"

。第二条规定

"

保险公司次级可转债在转换为股份前，可以计入公司的附属资本。保险公司次级可转债计入

附属资本的比例和标准由中国保监会另行规定。

"

根据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议案》的第（十八）条

"

与偿付能力资本有关的特别条款：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本次发行前决定是否为满足中国保监会可能的关于可转债计

入偿付能力资本的要求设定如下条款：

1

、有条件赎回权利的行使以中国保监会无异议为前提条件；

2

、本次可转债的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索偿权位于其他普通债权人之后。

"

为使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可以计入附属资本， 本次可转债应符合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

次级可转换债券的定义，即应满足

"

破产清偿时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列于保单责任和其他

普通负债之后

"

；同时，前述中国保监会《通知》未对次级可转换债券的提前赎回做出前置限

制性规定，因此，现根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明确：

1

、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债为附次级条款的可转债；

2

、本次可转债的债券持有人在公司破产清偿时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位于其他普通债

权人之后。

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债（附次级条款）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对上述与偿付能力资本

有关的特别条款的文字表述也相应作出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1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提交本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章程修订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布

的本公告的附件一。

表决结果：赞成

1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和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表决结果：赞成

1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公布的本公告的附件二。

表决结果：赞成

1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第二、三、四、六、八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5

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601318

编号：临

2012-039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至

7

月

25

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

7

名监事组成，本次会议实际参会人数

7

人，实际参

与表决的监事

6

人（顾立基先生回避表决），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

6

票。会议的召集、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顾立基先生出任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同意选举顾立基先生出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001

证券简称：深发展

A

公告编号：

2012－035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更名事宜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

2012

年

1

月

1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以及

2012

年

2

月

9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更名的

议案。

近日，本公司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深圳发展银行更名的批复》（银监复〔

2012

〕

397

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英文名称变更为

"Ping An Bank Co., Ltd."

。

本公司的更名事宜尚待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名称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将按照有关

规定办理名称变更登记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190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

2012－032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

14:30

分在公司

10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程福波先生主持，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7,386,882

股，占公司总股本

345,188,382

股的

54.29%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7,224,16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45,188,382

股的

54.24%

。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2,722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45,188,382

股的

0.05%

。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在公司关联股东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回避的情况下，以

3,865,438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0％

，

108,953

股

反对，

43,709

股弃权，

183,368,782

股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成飞建设签署设备基础

工程建设的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6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www.cninfo.com.cn

《关于与成飞建设签署设备基础工程建设的关联交易

协议公告》。

（二）会议在公司关联股东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回避的情况下，以

3,909,14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9％

，

108,953

股

反对，

0

股弃权，

183,368,782

股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6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关于与中航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公告》。

（三）会议以

187,232,4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

，

108,953

股反

对，

45,509

股弃权，

0

股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公司章程修订对照

表详见

2012

年

6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

com.cn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文泽雄、郭曼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5

日


